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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 2024 年格尔木市政府预算公开
有关事项的说明

一、关于一般公共预算有关情况的说明

全市年初总财力 62.33亿元，较上年年初预算下降 7.5%。其

中，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 23亿元，较上年年初预算

下降 6.1%，加上省财政预告补助收入 21.44亿元，动用预算稳定

调节基金 8.04亿元，债务转贷收入 2亿元，调入资金 1.71亿元，

上年结转收入 6.14亿元后，年初总财力 62.33亿元，剔除上解省

级支出后，全市总财力为 61.66亿元，较上年年初预算下降 2.7%。

全市总支出安排 62.33亿元，其中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

61.23亿元，较上年年初预算下降 1.6%，债务还本支出 0.43亿元，

上解支出 0.67亿元。

（一）2024年格尔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 23亿元，

较上年年初预算数下降 6.1%。具体安排如下：

1.增值税 46600万元，较上年年初预算增长 71%；

2.企业所得税 44000万元，较上年年初预算下降 21.4%；

3.个人所得税 4600万元，较上年年初预算增长 24.3%；

4.资源税 49500万元，与上年年初预算持平；

5.城市维护建设税 28800万元，较上年年初预算下降 36%；

6.房产税 6400万元，较上年年初预算下降 34.1%；

7.印花税 5300万元，较上年年初预算下降 1.9%；

8.城镇土地使用税 8700万元，较上年年初预算增长 148.6%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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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土地增值税 850万元，较上年年初预算下降 66%；

10.车船税 2500万元，与上年年初预算持平；

11.契税 2050万元，较上年年初预算下降 10.9%；

12.环境保护税 700万元，较上年年初预算增长 11.1%；

13.非税收入 30000万元，较上年年初预算下降 18.9%。

（二）2024年格尔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 61.23亿元，

较上年年初预算下降 1.6%。具体安排如下：

1.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55979 万元，较上年年初预算增长

0.5%；

2.国防支出 510万元，较上年年初预算增长 57.9%；

3.公共安全支出 23271万元，较上年年初预算下降 0.4%；

4.教育支出 66243万元，较上年年初预算下降 2.2%；

5.科学技术支出 98万元，较上年年初预算下降 36.8%；

6.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6205 万元，较上年年初预算下

降 18.7%；

7.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66895 万元，较上年年初预算增长

0.9%；

8.卫生健康支出 36763万元，较上年年初预算下降 27.2%；

9.节能环保支出 69561万元，较上年年初预算增长 35.5%；

10.城乡社区支出 173631万元，较上年年初预算增长 22.2%；

11.农林水支出 36730万元，较上年年初预算增长 14.5%；

12.交通运输支出 9632万元，较上年年初预算下降 23.7%；

13.资源勘探信息支出等 3871 万元，较上年年初预算下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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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5.6%；

14.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656 万元，较上年年初预算下降

28.6%；

15.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30万元，与上年年初预算持平；

16.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2783万元，较上年年初预算增

长 19.6%；

17.住房保障支出 19254万元，较上年年初预算增长 15.6%；

18.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151 万元，较上年年初预算下降

54.5%；

19.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13219 万元，较上年年初预算

增长 12.9%；

20.预备费 7000万元，较上年年初预算下降 12.5%；

21.其他支出 5456万元，较上年年初预算下降 89.9%；

22.债务付息支出 14245万元，较上年年初预算增长 4.4%；

23.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76万元，较上年年初预算下降 44.9%。

二、关于政府性基金预算有关情况的说明

全市政府性基金总收入安排 3.86亿元，其中，本年收入 1.52

亿元，上级补助收入 0.02亿元，上年结转收入 0.47亿元，上年

结余收入 1.85亿元。全市总支出安排 3.86亿元。

（一）2024年格尔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安排情况

全市政府性基金本年收入安排 1.52 亿元，较上年年初预算

下降 14.7%。具体安排如下：

1.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12000万元，较上年年初预算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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降 20%；

2.污水处理费收入 931万元，较上年年初预算增长 5.8%；

3.专项债券对应项目专项收入 2254 万元，较上年年初预算

增长 16.9%。

（二）2024年格尔木市政府性基金支出安排情况

全市政府性基金本年支出安排 3.86 亿元，较上年年初预算

下降 30%。具体安排如下：

1.城乡社区支出 17443万元，较上年年初预算增长 793.6%；

2.农林水支出 154万元，较上年年初预算增长 0.7%；

3.其他支出 4138万元，较上年年初预算下降 40.9%；

4.债务付息支出 16267万元，较上年年初预算增长 17.9%；

5.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1万元，较上年年初预算下降 98.2%；

6.抗疫特别国债安排的支出 654万元，较上年年初预算下降

12.4%。

三、关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有关情况的说明

2024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按照“统筹兼顾、适度集中，突出

重点、有保有压，相对独立、相互衔接，量入为出、收支平衡，

讲求绩效、公开透明”的原则编制。

（一）编制范围

2024 年纳入格尔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范围的国有企

业 12户。

（二）上缴比例

根据《格尔木市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及收益收缴管理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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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》（格政财建〔2023〕1293号）规定，市属国有独资企业应上

缴年度净利润的比例按行业特征实行分类定比例执行。第一类是

具有资源型特征的企业，收缴比例为年度实现净利润的 30%；第

二类是一般竞争性企业，收缴比例为年度实现净利润的 25%；第

三类是改制的商贸、科技、文教、监狱企业以及农牧业产业化龙

头等企业，收缴比例为年度实现净利润的 23%。市属国有控股（参

股）企业按持股比例计算应付国有投资者的股利、股息。

（三）收支预算

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收入安排 320万元，其中，本年收

入 320万元。全市总支出安排 320万元，其中，当年支出 320万

元。

1.2024 年格尔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安排情况

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本年收入安排 320万元，较上年年初

预算增长 3.2%。具体安排如下：

（1）利润收入 68万元，与上年年初预算持平；

（2）股利、股息收入 252万元，较上年年初预算增长 4.1%。

2.2024 年格尔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安排情况

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本年支出安排 320万元，较上年年初

预算增长 3.2%。具体安排如下：

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320万元，较上年年初预算增长

3.2%。

四、关于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有关情况的说明

2024 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按险种和统筹级次分别编制，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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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编制的范围包括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、职工基本医疗保

险基金（含生育保险基金，下同）。

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编制，按照项目分别进行测算，其中，

社会保险费收入根据参保人数、缴费人数、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

水平、工资增长等因素合理确定，同时充分考虑社会保险政策调

整、社会保险管理体制改革完善、社会保险缴费基数变化对基金

收入的影响；财政补贴收入根据财力状况、基金收支运行情况、

上年财政补贴水平、政策等因素综合分析填列；利息收入按照基

金存入银行、购买定期存款的利率等测算；委托投资收益按照权

责发生制，以养老保险基金委托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投资收

益水平测算；上级补助收入、下级上解收入、其他收入按照上年

执行情况及当年政策变动情况测算。社会保险基金支出预算编制

按照中央、省级及我州规定的支出范围、项目和标准测算，并考

虑近年来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变化趋势，综合分析享受待遇人数、

待遇标准等影响支出变动的因素。

2024年，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 8.32亿元，较上年年

初预算增加 0.56亿元，增长 7%；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支出预算 8.13

亿元，较上年年初预算增加 0.39亿元，增长 5%。分险种具体情

况如下：

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

（一）相关政策

缴费政策：2019 年合并实施后，生育保险费并入职工基本

医疗保险费，统一征缴。企业单位缴费费率为本单位上年度职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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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资总额的 6.9%。财政拨款单位缴费费率为本单位上年度职工

工资总额的 6.5%。

待遇政策：医疗费用报销政策包括普通门诊和住院费用两部

分。普通门诊：普通门诊医疗费用及药店购药费用由统筹基金和

个人共担。享受门诊特殊病、慢性病待遇的参保人员，其发生的

治疗相应病种且符合规定的门诊医疗费，由统筹基金按政策规定

进行报销。住院费用：参保人员发生的住院医疗费统筹基金起付

标准以上、最高支付限额以下的医疗费用，主要从统筹基金中支

付，个人也要负担一定比例。住院医疗费用统筹基金起付标准按

医疗机构等级制定不同标准，起付标准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动态

调整。根据《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实施办法》，参保

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门诊就医和定点零售药店购药发生的政策

范围内费用，由统筹基金按比例支付，并逐步取消统筹基金划入

个人账户部分。

生育保险待遇支付政策：按照所在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

均工资发放女职工生育津贴；按规定报销怀孕、生育发生的检查

费、手术费、住院费、医药费等。

（二）基金收支情况

基金上年结余 2287万元，本年收入预算 77159万元 ，较上

年年初预算增加 5465万元，增长 7.6%，主要根据社会平均工资、

缴费基数、缴费人数等因素综合测算，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根

据省级统筹工作部署，调整了医保政策。基金支出预算 75139万

元，较上年年初预算增加 3446万元，增长 4.8%，主要根据药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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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录、享受待遇人数、医保控费、门诊统筹、门诊共济政策及跨

省异地就医政策实施等因素综合测算。收支相抵，当期结余 2020

万元，基金年末滚存结余 4307万元。

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

（一）相关政策

缴费政策：100—4000元 16个缴费档次（困难群体保留 100

元最低缴费档次，一般缴费人员最低缴费档次为 200元）。县级

财政按缴费档次给予 50%缴费补贴。

待遇标准：基础养老金为每人每月 190元。在此基础上，65

岁至 69岁的参保人员每人每月再加发 5元，70岁及以上的参保

人员加发 130元，另外，缴费年限满 15年每月加发 95元。

（二）基金收支情况

2024 年，全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上年结余 160 万元，

本年收入预算 6056万元，较上年年初预算增加 135万元，增长

2.3%，其中，财政补贴收入 3163万元，较上年年初预算增加 158

万元，增长 5.3%，根据年人均缴费档次、缴费人数等因素综合

测算。基金支出预算 6111万元，较上年年初预算增加 429万元，

增长 7.6%，根据享受待遇人数增加，生存认证确认补发等因素

综合测算。收支相抵，基金当期结余-55万元，年末滚存结余 105

万元。

五、关于财政转移支付安排有关情况的说明

由于格尔木市行政级别为副地级市，没有对下税收返还和转

移支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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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关于预算绩效管理有关情况的说明

2023年，全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

导，深入贯彻落实《青海省预算绩效管理条例》，紧扣“全方位、

全过程、全覆盖”的工作目标，积极推进预算事前绩效评估，严

格绩效目标管理，动态开展绩效运行监控，实现绩效评价全覆盖，

做好评价结果应用，着力构建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“新链条”，推

动财政资金提质增效。抓好事前绩效评估。把加强事前绩效评估

作为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的重要手段，凡是未按要

求开展事前绩效评估的政策和项目一律不纳入项目库，不安排预

算。严格审核绩效目标。充分发挥绩效目标的前置引领和过程约

束作用，严把审核关，优化绩效目标，绩效目标不细不实的不予

入库、不予安排预算，项目预算与绩效目标经市人代会审议批准

后，同步批复下达到部门。加强事中绩效监控。采取预算部门日

常监控、财政部门重点监控的方式，对所有预算项目支出开展绩

效运行监控。对发现的问题督促相关部门及时整改，加快执行进

度，确保绩效目标如期实现。全方位开展绩效评价。建立绩效评

价机制，多层次全方位开展绩效评价，增加绩效评价覆盖面，充

分发挥绩效评价“利剑”作用，大力削减低效无效支出、优化财政

支出结构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。强化绩效结果应用。年初将

2023年所有预算部门的预算绩效目标表单独编印成册，随同预算

向人大报告并向社会公开。通报部门预算管理综合绩效考评结

果，并将绩效评价结果与2024年预算安排和政策调整挂钩，效果

一般、较差的压减或取消安排预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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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，将全面贯彻《青海省预算绩效管理条例》配套制度

及工作机制，落实新出台政策、项目事前绩效评估，强化绩效目

标约束。完善绩效评价方式方法，提高绩效评价工作质量。优化

综合绩效考评机制，发挥考评结果激励约束作用。健全绩效结果

与预算安排、政策调整挂钩机制，稳步推进绩效信息公开，督促

各部门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。

七、关于政府债务有关情况的说明

（一）2023年政府债务限额情况

2023年末，全市政府债务限额78.76亿元，其中，一般债务

44.67亿元，专项债务34.09亿元。

（二）2023年政府债务余额情况

2023年末，全市政府债务余额为77.58亿元，其中，一般债

务44.66亿元，专项债务32.92亿元。

全市政府债务无逾期，余额控制在限额以内，总体风险可控。


